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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
 

赣文旅财字〔2020〕2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加强 2021 年度省级公共文化 
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文广新旅局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广新旅局： 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公共文化（文化

领域）专项资金和省级体彩公益金的通知》（赣财文指〔2020〕

72 号）文件，省财政厅下达了 2021 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专项资金,博物馆、纪念馆免费开放（提标、扩面）专项资金以

及省级基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。为便于各地各单位了解掌握资

金，加快推进项目实施，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，按照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公共文化专项资

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赣财文〔2017〕39 号）要求，现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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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加强沟通，规范资金使用管理 

各地要加强与当地财政部门的沟通，确保专项资金下达后及

时到位、专项核算、专款专用。除了有要求可以统筹的扶贫资金

以外，其他资金要严格按照分配的项目专项使用，不得统筹。 

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坚持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合理安排、

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。 

专项资金使用涉及政府采购事项的需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

关制度。专项资金购置形成的固定资产，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

关规定进行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 

二、提高进度，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

各地要督促加快专项资金使用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完

善绩效目标管理，做好绩效目标申报、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

工作，执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。 

绩效指标的设置要科学有依据，要紧密结合当地项目实际需

求设定，原则上绩效目标要求要高于省财政资金下达时随文下发

的资金总体绩效目标要求。 

一般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在省财政资金文件下达后 30 日内通

过县、市和省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逐级汇总上报（以下简称“逐

级上报”），绩效评价工作在下年度 4 月 30 日之前逐级上报（自

评报表和自评报告），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在每年 7月 10 日和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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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将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项目绩效运行情况逐级

上报。上报时，绩效目标、绩效运行监控情况、绩效自评情况应

报同级财政部门，并抄送至我厅。 

2021 年，我厅将进一步强化资金绩效结果的应用，各地对

专项资金要做好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绩效管理。各地对专项资金

的绩效管理情况、按要求报送有关绩效材料的情况等将作为下年

度资金分配时的因素，并且将纳入各地年度文化主管部门考核范

围。 

三、跟踪监督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 

各地要对专项资金使用进行跟踪监督，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

严格按资金指定用途规范使用、按绩效目标完成任务，不得出现

挤占、挪用等行为，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专项资金的管理方法，

接受财政、审计以及文化和旅游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资

金安全有效。 

四、2021 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具体支持范

围和使用规范（联系人：平懿  0791-88916877） 

1.项目支持范围：（1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。截

至目前，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 340人（不含已列入国家

级传承人及去世人员），按每人 5000 元的标准给予补助。具体名

单见附件 1-1。（2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补助，支持

传统体育、游艺与杂技、传统医药、少数民族持有非遗代表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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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。主要补助项目相关的调查研究、记录和保存、传承活动、理

论及技艺研究、出版、宣传展示推广、民俗活动等支出。具体项

目见附件 1-2。（3）非遗记录工程 76 万元。为完成计定百集江

西非遗系列纪录片《赣风》工作目标，在未拍摄的县（市、区）

选择 19 个省级代表性项目拍摄，按每个项目 4 万元的标准给予

经费补助。具体项目见附件 1-3。（4）保护传承宣传经费，各设

区市按照省内统一要求开展传承宣传、举办特色活动，承办全省

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专题培训班等。 

2.资金使用规范：（1）省级传承人上一年度考核合格的， 

传承补助经费必须及时发放到位。（2）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

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支出，不得用于发放编制内在职人

员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性支出、离退休费、各种奖金福利等，不

得用于偿还债务，不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，不得用于以营利为目

的的生产经营，不得用于国家规定和省委省政府禁止列入的其他

支出。（3）为提高非遗保护专项经费可见度，使用专项经费举办

各类活动时须在显著位置标明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

金资助项目”。 

五、2021 年省级博物馆、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具体支持范

围和使用要求（联系人：蔡宇  0791-88916781） 

1.资金的补助范围和支出内容包括：运转经费补助。用于补

助列入免费开放的国有博物馆、纪念馆或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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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免费开放后正常运转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支出。专项资金

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支出，不得用于发

放编制内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基本建设、大型维修

改造、文物征集等支出，不得用于偿还债务。 

2.2021 年省级博物馆、纪念馆免费开放资金具体支持项目

（见附件 2）。 

六、2021 年省级基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具体支持范围和使

用要求（联系人：李靖  0791-88916791） 

1.支持范围：（1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工程项目。主要用于省

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、抢险加固、消防、安防、防雷工程项目。

（2）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。主要用于中小国有博物馆馆藏珍贵

文物修复、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项目。 

2.安排原则：安排资金要坚持“轻重缓急”原则，优先安排

在支持范围内的已批复方案项目和贫困地区项目。对项目实施进

度缓慢或项目实施中发生违法违规问题尚未妥善处理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原则上不再对该县（市、区）安排新的项目资金。 

3.及时安排资金：各社区市文物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当地财政

部门的沟通，在收到本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将各地资金安排

情况抄送我厅和省财政厅。 

4.加强项目管理：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省级基层文物

保护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加强事中、事后的监管，确保工程实施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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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。安排资金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

方案施工。实施文物安防、消防、防雷工程项目涉及在文物保护

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监控室和水泵房等建设事项要依法

履行报批程序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分配情

况汇总表（分发） 

      1-1.2021省级文化遗产保护-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

表性传承人名单（分发） 

1-2.传统体育、游艺与杂技、传统医药、少数民族持

有非遗代表性项目 

1-3.《赣风》非遗纪录片拍摄项目 

2.2021 年省级博物馆、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分

配情况表（分发） 

3.2021年省级基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分配情况表（分发） 

 

 

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8 日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29日印发  


